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28日

發文字號：台財產南租字第11560012031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

 

主旨：公告放租國有耕地共9筆。
依據：「國有耕地放租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6條、

第8條及「國有耕地放租作業注意事項」(以下簡稱本注意
事項)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放租國有耕地標示如後附清冊。
二、放租對象為民國82年7月21日前已實際耕作之現耕人或繼

受其耕作之現耕人，並願繳清歷年使用補償金者（本辦法
第6條第1項規定第1順位）。

　　有關農業發展條例第3條第11款「耕地」定義，因應國土
計畫法原預定於114年4月30日實施管制，區域計畫法將停
止適用，其定義須配合修正，本辦法相關規定及國有耕地
放租作業亦須配合修正，為利新機制完成修正前之緩衝處
理作業，避免政府機關作業不一致，及持續放租倘承租人
未作耕作使用，將致土地使用情形與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
制規定不符，而須限期承租人遷移及補償，肇致民怨及爭
議問題，並考量國有耕地放租對象第1順位具有長久耕作
使用事實且使用情形符合土地使用管制規定，爰自113年
7月1日（含）起至114年5月31日（含）暫緩受理本辦法第
6條第1項第2款至第7款所定第2順位至第7順位放租對象申
請放租國有耕地案件。

　　申請人有無權使用本案放租耕地情形時，應繳交自受理申
租案當月底起追溯至無權使用日之次月止（申請人係繼受
取得者，應合併前手占有期間）之使用補償金，最長以
5年為限。使用補償金及其遲延利息超過5年部分，屬已判
決確定、取得支付命令裁定確定證明書、債權憑證或其他
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之執行名義者，仍應予繳納，不受
最長5年之限制。

三、受理申請承租期間：115年6月9日起至115年7月24日止，
通訊申請者以郵戳為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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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受理申請承租地點：本分署租賃科(地址：高雄市新興區
中正三路25號18樓)。

五、民國82年7月21日前已實際耕作之現耕人或繼受其耕作之
現耕人依本辦法第6條第1項規定申請承租國有耕地者，應
填具申請書，檢附身分證明文件、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
謄本及每戶承租面積未逾本辦法第7條第1項規定面積上限
切結書（申租耕地位於山坡地範圍，且申租人為自然人
者，改為檢附未逾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20條規定面積上
限切結書），並檢附下列文件：

(一)申租人為申租耕地現耕者之切結書。
(二)民國82年7月21日前已實際耕作或繼受耕作之下列證明

文件之一：
１、公營事業機構出具之農業供電證明（含電費收據）、

政府機關於民國82年7月21日前攝製之圖資、國有耕
地所在地農、漁會、鄉（鎮、市、區）公所或其他政
府機關出具之證明文件。

２、民國82年7月21日前曾任職該國有耕地所在地村
（里）長、於同日前已具有行為能力且同日前為毗鄰
土地所有權人、毗鄰土地承租人或民國82年7月21日
前已實際使用毗鄰國有土地迄今，經放租機關於同日
後逕予出租或放租之現承租人出具之證明書，並檢附
下列證明人資格證明文件：

(１)證明人為村（里）長者，為政府機關出具於民國
82年7月21日前任職村（里）長證明文件影本。

(２)證明人為毗鄰土地所有權人者，為民國82年7月
21日前已取得該毗鄰土地所有權之權狀影本或土地
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

(３)證明人為毗鄰土地承租人者：
甲、屬民國82年7月21日前已承租毗鄰土地承租人：

為民國82年7月21日前已承租該毗鄰土地租約影
本、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但毗鄰土地係
向放租機關租用者，得免檢附租約影本。

乙、屬民國82年7月21日前已實際使用毗鄰國有土地
迄今，經放租機關於同日後逕予出租或放租之現
承租人：由放租機關查詢。

(三)申租人為繼受耕作之現耕人者，另應檢附下列文件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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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注意事項第42點或第44點規定之繼受證明文件。
２、法院判決確定、其他政府機關出具或符合本注意事項

第3點第2項規定之權利移轉證明文件。
３、經申租人與讓與人共同說明其繼受關係之文件。
４、載明「確與讓與人間有繼受關係，如有虛偽不實，無

條件同意放租機關撤銷或終止租約，除願負法律責
任，並交還土地外，所繳租金及歷年使用補償金等費
用不要求退還，絕無異議」之切結書。

(四)申租人為自然人者，申租人應檢附於民國82年7月21日
時應滿16歲之證明文件；如屬繼受取得，應檢附被繼承
人或讓與人於民國82年7月21日前已滿16歲，與申租人
於申請時應滿16歲之證明文件。申租人為農業企業法人
或農業生產合作社者，申租人應檢附於民國82年7月
21日前已設立或成立之證明文件；屬繼受取得者，不在
此限。

　　前述(二)2、之證明書應俟本分署公告30日，無人異議或
異議不能成立，據以採認。

　　前述證明文件如為影本時，申請人應簽註「本影本與正本
相符，登記資料仍為有效，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並認
章。

　　前述應檢附之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及戶籍證明文件
影本，本分署能以電子處理達成查詢者，得免由申租人檢
附。

　　前述應檢附之切結書、拋棄書、說明書及協議文件（含繼
受證明文件、權利移轉相關證明文件及契約書，下同）
等，除另有規定外，應由立書人蓋原租約章或按下列方式
辦理：

(一)切結書及拋棄書：由立書人本人親自（不得由受任人代
理）到場簽名及蓋章，並檢附身分證供查驗，經本分署
拍攝立書人臉部清晰照片彩色列印併案存檔，於切結書
及拋棄書加註「立書人親自到場簽名及蓋章切結，經核
對本人無誤」文字並由立書人於加註處簽名及蓋章、本
分署核對人員核對後認章；委託他人代理送件者，由立
書人及受任人共同簽名及蓋用與委託書相同印章，並檢
附經依法公證或認證之委託書（須載明委託事由經雙方
簽名及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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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說明書及協議文件：由全體立書人或協議人依法辦理公
證或認證；或由地政士依地政士法規定辦理簽證。

六、放租國有耕地有關地籍資料，請申請人自行向地政機關查
詢，並請逕至現場參觀。

七、國有耕地放租係供承租人依租約約定之用途使用。另經依
現狀辦理放租者，地上物概由承租人自理。

八、凡對本放租標的物有主張權利或異議者，應於公告受理申
請期間內檢具有關權利憑證或書面理由，送本分署，逾期
不予受理。

九、如有其他疑義事項，請洽本分署查詢（電話：07-
2 2 9 3 6 7 0、傳真：07- 2 2 9 3 6 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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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

高雄市旗山區

項次 段別 小段 地號 錄號 備註

1 中溪洲 0199-0000 1 0.092699 全 0.091909 一

2 中溪洲 0200-0000 1 0.084935 全 0.084935 一

3 中溪洲 0201-0000 1 0.099707 全 0.099707 一

4 中溪洲 0216-0000 1 0.001145 全 0.000445 一

5 中溪洲 0217-0000 1 0.001367 全 0.001367 一

6 中溪洲 0218-0000 1 0.001743 全 0.001743 一

7 匏仔湖 0224-0000 1 0.398627 全 0.398627 一

8 匏仔湖 0227-0000 1 0.011117 全 0.011117 一

9 匏仔湖 0101-0000 1 0.450593 全 0.439817 一

（適用民國113年7月1日【含】至114年5月31日【含】申請放租尚未公告案件）

財 政 部 國 有 財 產 署 南 區 分 署 國 有 耕 地 放 租 公 告 清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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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分

公告面積
(公頃)

公告日
前已送
件申請
承租者
之申請
順位

放租位置詳如後
附略圖。
項次
1、2、3、4、5
、6為同一申租
案。

本案土地位於
原住民族委員
會歷年原住民
族傳統領域土
地調查成果範
圍所涉鄉鎮市
區，申租人承
租土地後，使
用行為如涉及
原住民族基本
法第21條規定
之行為態樣，
應先洽詢土地
所在地鄉鎮市
區公所查證是
否屬已劃設為
原住民族傳統
領域土地範圍
，倘是，應依
法踐行諮商同
意程序；倘否
，應取得鄉鎮
市區公所證明
非原住民族傳
統領域土地文
件並依租約約
定使用。

項次
1、2、3、4、5
、6為同一申租
案。

項次
1、2、3、4、5
、6為同一申租
案。

放租位置詳如後
附略圖。
項次
1、2、3、4、5
、6為同一申租
案。

項次
1、2、3、4、5
、6為同一申租
案。

項次
1、2、3、4、5
、6為同一申租
案。

項次7、8為同一
申租案。

項次7、8為同一
申租案。

放租位置詳如後
附略圖。

(以下空白)

附件9
114年 5月修正版



項次1
項次4

旗山區中溪洲段0199-0000地號(第1錄)（ ：公告位置）
旗山區中溪洲段0216-0000地號(第1錄)（ ：公告位置）

（位置略圖僅供參考，有關地籍資料等，請自行向地政機關查閱）

（第1頁，共2頁）

Ø附圖（放租位置圖）



項次9 旗山區匏仔湖段0101-0000地號(第1錄)（  ：公告位置）

（位置略圖僅供參考，有關地籍資料等，請自行向地政機關查閱）

（第2頁，共2頁）

Ø附圖（放租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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